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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茶（自制）食品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餐饮食品中凉茶（自制）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 产品种类
凉茶是传统中草药植物性饮料的通称，可参考QB/T 5206-2019中凉草茶定义，包含清热解毒茶，解感茶，清热润燥茶，清热化湿茶。
3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凡是注明日期的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BJS 202404 料酒、饮料、茶叶及代用茶中对乙酰氨基酚等60种化合物的测定
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4 抽样
4.1 抽样型号或规格
餐饮食品中凉茶（自制）一般为加工自制的非预包装食品。
4.2 抽样地点
抽样场所应尽可能覆盖各类餐饮服务单位业态，包括：餐馆（特大型餐馆、大型餐馆、中型餐馆、小型餐馆、微型餐馆）、食堂（机关食堂、学校/托幼食堂、养老机构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小吃店、糕点店、鲜卤店、快餐店、饮品店、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房、网络食品经营平台等。
4.3 抽样方法及数量
凉茶（自制）食品抽样量不少于1kg。
原则上所抽取样品分为2份，约1/2为检验样品，约1/2为复检备份样品。（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应注意保存，避免变质）。
抽取样品量、检验及复检备份所需样品量可根据检验和复检需要适量调整。
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自行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时所采用的样品，应为抽取的检验样品，不得采用复检备份样品。
4.4 抽样要求
承担抽样任务的人员应了解抽样目的，并做好采样文书、工具、容器、仪器设备、材料和试剂的准备工作。
4.4.1 凉茶（自制）食品包装的要求
抽取的凉茶（自制）食品可采用餐饮单位用于盛装食品的包装。盛装的包装，可用带塞玻璃瓶或塑料瓶等。
4.4.2 不同形态样品的抽样要求
采集凉茶（自制）食品时，样品应先充分混合后再进行采样，采样时可使用玻璃吸管或倾倒方式。
4.5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所抽样品及餐饮企业相关信息。
4.6 封样和样品运输、贮存
抽样完成后由抽样人与被抽样单位在抽样单和封条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当场封样，检验样品、备份样品分别封样。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要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
在网络食品经营平台抽样时，抽样单和封条无需被抽样单位签字、盖章。
抽样人员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保证样品在运输、贮存过程中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包装标识要求，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变化。
5 检验要求
凉茶（自制）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凉茶（自制）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氨基比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BJS 202404

	2
	非那西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BJS 202404

	3
	氨苯那敏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BJS 202404

	4
	对乙酰氨基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BJS 202404

	5
	地塞米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BJS 202404



6 判定原则与结论
出具抽检检验报告，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按如下方式作出判定：
6.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6.2 检验项目有不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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